附件2：

绿色食品续展审核规范

第一条 为规范续展审核工作，保证续展认证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促进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绿色食品续展认证程序》和有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指的续展审核，是指符合资质的检查员依据绿色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对续展申请材料、产地环境质量、产品质量以及现场检查评估表等实施认证审查的过程。

第三条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对续展审核工作实施统一管理，省级绿色食品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省绿办”）具体承担续展审核工作。

第四条 基本要求

（一）审核人员必须是中心注册的有资质的检查员;
（二）续展审核应按照绿色食品相关标准及要求，本着规范、科学、公正、客观的态度，确保审核质量;
（三）省绿办应做好续展材料的归档管理工作;
（四）省绿办报送中心的材料应按规定的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和页码。

第五条 续展材料及装订顺序
（1） 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

1.《绿色食品续展认证申请书》；
2. 法定资质文件复印件（包括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国家强制要求办理的有关证书等）；

3.经核准的绿色食品证书复印件；
4.续展期原料购销合同（或协议）、批次购买票据复印件（包括公司与基地的协议或合同、基地清单）；
5.自有基地证明材料；

6.预包装产品包装标签或设计样；

7.要求提供的其它材料。
（2） 现场检查材料

1. 绿色食品续展认证现场检查计划；
2. 绿色食品续展认证现场检查计划确认回执表；
3. 绿色食品续展认证现场检查评估表（附照片）。
（3） 环境质量及产品质量情况

1.证书有效期内中心年度监督抽检产品检验报告（原件、复印件均可）。
2.如需要实施环境监测和产品检测的，提供以下材料：

（1） 环境监测任务通知书和环境质量监测报告；
（2） 产品抽样单和产品检验报告。
（4） 《绿色食品续展认证报告》

第六条 审核项目及要求
（一）续展条件

1.申请人应在证书有效期满前3个月提出续展申请；
2.申请人已认真执行了《绿色食品标志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二）《绿色食品续展认证申请书》

1.打印或用钢笔、签字笔等正楷如实填写，字迹整洁、术语规范、印章清晰。所有表格栏目不得空缺，如不涉及本项目，应在表格栏目内注明“/”；如表格栏目不够，可附页。
2.《保证续展产品执行绿色食品标准和规范声明》应填写齐全、
规范，不得缺少续展产品名称、法人代表签字和申请人盖章。
3.续展认证申请书中续展申请人、续展产品名称应与上一用标周期绿色食品证书中生产商和产品名称一致。对于续展申请人名称或商标变更者，需提供以下材料：

（1）变更单位向省绿办提交申请变更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
（2）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材料；
（3）新的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或商标转让协议；
（4）省绿办的审核意见（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省绿办公章）。

4.续展产品名称应为商品名，并能反映产品的真实属性，同时
符合国家有关要求。
（三）法定资质文件复印件

    1.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名称应与申请人及公章一致，营业期限
应在有效期内，经营许可范围应包括续展产品类别，并应有发照机关
盖章。
2.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注册人应与申请人一致，并应在有效期内。

如不一致，应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如商标变更证明、商标使用许可证明、商标转让协议等。
3.国家强制要求办理的有关证书复印件。包括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屠宰许可证、检验检疫合格证、采矿许可证、野生采集产品许可证、野生动物驯养许可证等。核实证书中批准单位名称与申请人是否一致，核实批准产量能否满足申报量，并检查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

（四）经核准的绿色食品证书复印件

申请人、产品名称、产量、注册商标与证书中生产商、产品名称、产量及商标的一致性。
（五）续展期原料购销合同、批次购买票据复印件和基地清单等
1.原料为公司自有基地生产的，应提供自有基地证明材料。

2.原料供应为“公司+基地+农户”形式的，如基地无变化，提供公司与基地签订的有效期为三年（含三年）以上、能满足申请产品生产需要的合同（或协议），并附基地清单；如基地面积增加或范围改变，应提供相关合同（或协议）、基地清单和农户清单样本及公司对基地的管理制度等。
3.外购绿色食品原料的，提供原料订购合同（或协议）及近期批次购买发票复印件，并审核以下内容：

（1） 合同（或协议）中购销双方与申请人和原料生产单位一致；
（2） 绿色食品证书应在有效期内；

（3） 合同（或协议）有效期应保证三年（含三年）以上；
（4） 合同（或协议）应明确双方责任、权利和义务；
（5） 通过记录、网络、电话或向中心查询等手段核实原料是否

供给其它单位，现有原料产量能否满足续展产品的生产需要；
（6） 近期发票复印件中购销双方应与合同中一致。

4.原料从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采购的，应按照《关于绿色食品生产企业使用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原料的有关规定》（中绿认[2007]185号）提供相关材料。
5.加工产品原料应同时符合《关于绿色食品加工产品原料的有关规定》（中绿认[2005]124号）。
（六）预包装产品包装标签或设计样
1.包装标签上生产单位应与续展申请人一致；
2.包装标签上商品名应与续展产品名称一致，同时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等国家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3.产品配方应与续展申请书和现场检查评估表中产品原料组成
一致；
    4.包装标签设计应符合《食品标识管理规定》、《食品营养标签管理规范》、《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等国家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七）现场检查评估表
1.评估表可以打印或用钢笔、签字笔等填写；

2.评估表必须填写完整、规范，并按客观事实描述，不得填写“有、无、是、否”等含糊语言；
3.现场检查时间应与现场检查计划、现场检查照片时间一致，检查时限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4.评估表中检查员专业、级别和人数应符合绿色食品现场检查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八） 现场检查照片

1.应包括现场检查要求的首次会议、实地检查、随机访问、查阅文件（记录）、总结会等五个步骤；
2.现场检查照片中应有检查员在场，并有时间显示；
3.现场检查照片中检查员应与现场检查计划和评估表中检查员一致。

（九） 环境质量情况
产地范围、面积、环境质量中任一项发生变化且需要进行环境监测的，应审核以下内容：

1.申请人提供土壤监测背景值、水质监测报告或大气监测报告的，应审核监测范围是否覆盖产地范围，水质监测报告是否为1年内县级或县级以上农业、环保等部门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报告，且监测数据应符合《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技术条件》（NY/T391-2000）的相关要求。
2.由绿色食品定点环境监测机构实施监测的，应有《环境监测
任务通知书》和《环境质量监测报告》，上述表格填写应完整、有效。《环境质量监测报告》中监测项目应符合《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技术条件》（NY/T391-2000）的相关要求。
（十） 产品质量情况
1.对于证书有效期内中心年度监督抽检合格产品，应审核以下内容：

（1）产品检验报告检测项目应与中心年度抽检计划中所列项目一致，应符合绿色食品产品质量要求；
（2）产品检验报告格式规范性应符合要求（如签字、盖章、标

注检出限、受检单位名称与续展申请人的一致性、受检产品名称与续展产品名称的一致性等）；
（3）免予抽样检测的同类系列产品数应按《绿色食品 产品抽样准则》（NY/T896-2004）确定。

2.需要抽样检测的产品应审核以下内容：
（1）《绿色食品 产品抽样单》应填写完整、规范，抽样单位与被抽样单位应签字、盖章； 
    （2）产品检验报告执行标准及检测项目应符合要求；
    （3）产品检验报告格式规范性应符合要求；

（4）产品抽样数应按《绿色食品续展认证程序》确定。
（十一）绿色食品续展认证报告

1.应为中心统一制定格式；
2.报告中续展申请人、续展产品名称及商标、产量应与续展材料中一致；
3.各项目情况应填写齐全、检查员应签署意见并签名；
4.省绿办负责人应签署意见并签名；

5.省绿办应加盖公章。

第七条 本规范由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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